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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

 
四川九洲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
关于公开遴选母基金管理人 

廉洁承诺书  
 

致：四川九洲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

（申请机构名称）(含该申请机构及其实际控制人/大股东，

以下合称“承诺人”)有意参加四川九洲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

关于母基金管理人的公开遴选，承诺人作为母基金管理人（或关

联方），同意诚信经营，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有关廉洁从业、禁止

贿赂的有关规定，特向贵单位承诺如下: 

一、承诺人承诺严格遵守《刑法》《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

的暂行规定》等关于廉洁从业、反对贿赂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，

知悉任何形式的贿赂都将触犯法律，违反该等法律法规和政策，

都将受到相应法律制裁。 

二、在贵单位及贵单位委托的其他相关机构对承诺人及相关

方进行投资尽职调查、投资决策、投资合同的洽谈、签订与履行

以及投资款的支付、投后管理与退出等各个环节中，承诺人承诺

不直接或间接向贵单位员工行贿，包括但不限于: 

（一）不向贵单位员工提供回扣、礼金、有价证券、支付凭

证、贵重物品、旅游券等。 



 

 — 2 — 

（二）不为贵单位员工报销应由贵单位或贵单位员工个人支

付的费用。 

（三）不为贵单位员工投资入股、个人借款或买卖股票、债

券等提供优惠或其他方便。 

（四）不为贵单位员工购置或提供通讯工具、交通工具和高

档办公用品。 

（五）不为贵单位员工的配偶、子女及其他亲属谋取不正当

利益提供方便。 

（六）不违反规定安排贵单位员工在承诺人或承诺人所投资

的其他企业兼职并领取兼职报酬。 

（七）违反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其他不廉洁行为。 

 

 

承诺人：（全称、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：（签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
